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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2561430]一、修订背景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提高规划编制水平，保障国土空间规划有效实施。2024年，自然资源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国土空间规划标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提出要依托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标准化主管部门，发挥地方专业技术力量，统筹开展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制定。鼓励省、市自然资源部门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标准。
近年来，国家相继印发《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等文件，提出城市停车设施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要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要大力推进城市充电基础设施与停车设施一体规划、建设和管理，实现城市各类停车场景全面覆盖，有效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合理停车需求。
2017年，宁夏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标准》已不适应停车设施发展的新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有关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规划指引，全面推进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工作，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合理配置停车设施，满足合理停车需求，有必要结合宁夏地方发展实际，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试行）》进行修订。
[bookmark: _Toc182561431]二、修订过程
2024年5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启动《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试行）》修订前期研究工作。研究过程中，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并提供相关研究资料；工作小组多次分批开展实地调研、居民访问、部门座谈会，充分听取修订意见和建议，于2024年9月底形成《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初稿，并组织行业专家论证，征求市县自然资源部门意见。2025年3月，正式启动《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试行）》修订工作，于9月底形成《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修订）（征求意见稿）及修订说明，并再次组织专家论证，广泛征求厅局、市县及公众意见，经充分吸纳修改最终形成了本次征求意见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bookmark: _Toc182561432][bookmark: _Toc182561433]三、修订内容
《标准》原文共4章40条，包括总则、基本要求、配建指标、术语及用词说明。本次修订将《标准》名称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修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指引》，并对章节框架和条文内容进行了调整，修订后正文共4章47条，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要求、配建指标。
名称方面，考虑到《标准》修订后以规范性文件印发，且内容及配建指标为指导性规定，因此将名称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修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指引》。
章节框架方面，主要增加了“前言”，补充完善编制背景、修订主要内容、编制单位等；将原《标准》第四章“术语及用词说明”调整至第二章；补充了“引用标准名录”；增加了附表，便于查阅。
条文内容方面，本次修订调整27条（含合并5条）、新增11条、保留7条、分解2条、删除1条。其中，新增条文主要为各类停车泊位尺寸规模、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充电停车位布置和设施、工业仓储类项目配建标准等相关内容。
— 1 —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条文对照表
	修改后条文
（红色字样为增加或修订内容）
	原条文
	修改说明

	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有关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规划指引，合理配置停车设施和充电设施，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结合宁夏地方发展实际，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试行）》进行修订。
本指引由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管理和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
	【新增内容】
结合国家及宁夏各地区停车管理政策解读，补充前言。

	目 录
	
	

	[image: IMG_256]
	——
	【新增内容】

	1  总  则
	1 总  则
	

	1.1  为规范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规划、建设与管理，促进停车供需平衡，满足未来停车需求和充电设施配置要求，结合宁夏当前和今后的发展需要，制定本指引。
	1.1  为进一步加强新建、改建和扩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规划建设管理，满足未来停车需求，结合宁夏当前和今后的发展需要，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
	【调整条文】
按照最新文件规范描述，补充充电设施相关内容。
【依据】为适应宁夏新能源车、电动车停车及充电需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发改能源规〔2022〕5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9号）、《关于加强和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及配套充电设施规划管理的通知》（宁自然资发〔2024〕115号）、《宁夏充电基础设施“十四五”规划》相关内容，增加“和充电设施配置要求”。

	1.2  本指引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范围内各类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的配建停车场（库）。其他区域的建设项目可参照本指引实施。
	[bookmark: _Hlk183974254]1.2  本标准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设区市、县（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各类新建、改建和扩建建设项目的配建停车场（库）。市、县（市）辖区规划区范围外的建设项目可参照本标准实施。
	【调整条文】
机构改革后，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中无“城市规划区”的概念，管理范围向全域国土空间拓展，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内容和建设项目实施情况，将适用范围由“设区市、县（市）城市规划区”修改为“城市”。

	1.3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设置应满足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环境保护和综合防灾的要求，并结合道路交通组织需要，合理布局、方便使用。
	1.3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设置，必须保障交通安全、配置合理、方便使用，并应结合城市规划和道路交通组织需要，合理布局。
	【调整条文】
1.在配置要求中增加消防、环保和防灾减灾方面的要求。
2.删除“城市规划”。
【依据】《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3.0.10：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必须符合城市防灾减灾的要求。
【参考】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指标标准》（DBJ33/T1021-2023）1.0.1：为规范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的规划、建设与管理，确定科学合理的设置规则和配建指标，改善城市静态交通环境，满足城市发展、交通安全、城市防灾和消防安全的要求，制定本标准。3.0.6条文说明建筑工程停车场（库）出入口设置要保证城市动态交通的畅通和安全。

	1.4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规划设计应本着节约用地的原则，宜采用地下停车库、停车楼等立体停车设施。
	1.4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规划设计应本着节约用地的原则，宜采用地下、停车楼、立体停车库等立体停车设施。
	[bookmark: _Hlk183363705]【调整条文】
规范停车设施相关术语。
【依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机械式停车库工程技术规范》（JGJ/T326）和《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内相关术语。

	1.5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规划、设计除应执行本指引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1.5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规划、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保留条文】

	2  术语
	4  术语及用词说明
	【调整章节】
将原标准第4章节术语及用词说明调整至第2章节。

	2.1  机动车 motorized vehicle
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在道路上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4.1  机动车  motorized vehicle
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作业的轮式车辆。
	【调整条文】
【依据】根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6）2.0.2规范机动车术语。

	2.2  非机动车 non-motorized vehicle
以人力驱动，在道路上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交通工具。
	4.2  非机动车  non-motorized vehicle
指以人力驱动上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调整条文】
【依据】根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6）2.0.3规范非机动车术语。

	2.3  停车场 parking area
供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露天停车场地。
	4.3  停车场  parking area
供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露天停车场地。
	【保留条文】

	2.4  建筑物配建停车场 parking garage for buildings
建筑物依据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所附设的面向本建筑物使用者和公众服务的供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的停车场。
	——
	【新增条文】
【依据】根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2.0.5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术语补充。

	2.5  停车库 parking garage
供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建（构）筑物，包括封闭、敞开的单层、多层、底层及地下车库。
	4.4  停车库  parking garage
供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建（构）筑物，包括封闭、敞开的单层、多层、底层及地下车库。
	【保留条文】

	2.6  机械式停车库mechanical parking garages
采用机械式停车设备存取、停放机动车的停车库。机械式停车库可分为复式机动车库和全自动机动车库等。复式机动车库室内设有车道，驾驶员可进出；全自动机动车库室内无车道，驾驶员不可进出。
	——
	【新增条文】
【依据】根据《机械式停车库工程技术规范》（JGJ/T326）2.0.1机械式停车库、《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2.0.9复式机动车库和2.0.12全自动机动术语及用词说明补充。

	2.7  标准车 passenger car unit
以车型外廓尺寸总长度为5.0m，总宽度为2.0m，总高度为2.2m的小型汽车为标准车，作为各种型号车辆换算标准停车位的当量车种。
	——
	【新增条文】
【依据】根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2.0.10标准车术语补充。

	2.8  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 floor area for passenger car unit
停放一辆标准车所需的建筑面积，包括停车位面积和均摊的通道面积、管理、服务等辅助设施面积。
	——
	【新增条文】
【依据】根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2.0.11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术语补充。

	2.9  停车位parking stall
车库中为停放车辆而划分的停车空间或机械式停车设备中停放车辆的独立单元，由车辆本身的尺寸加四周所需的距离组成。
	——
	【新增条文】
【依据】根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2.0.14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术语补充。

	2.10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accessible vechicle parking lot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机动车停车位。
	——
	【新增条文】
【依据】根据《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2.0.27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术语补充。

	3  基本要求
	2 基本要求
	

	3.1 本指引适用于住宅类、办公类、商业类、旅馆类、餐饮娱乐类、医院与社会福利类、博览类、游览类、体育场（馆）类、学校类、影剧院类、交通枢纽类、工矿仓储类等建设项目的配建停车位指标。项目用地分类遵循《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
	【新增条文】
总体说明本指引适用建设项目类型。

	[bookmark: _Hlk182478246]3.2  新建建筑面积大于1000㎡的建设项目，应按本指引要求设置停车场（库）。改建、扩建建筑面积大于1000㎡的建设项目，新增建筑面积部分应按本指引的配建指标要求配置停车场（库），原建筑物配建不足部分应在改扩建工程中按不足车位的100%补建。（本规定不包括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
城市更新项目涉及停车场（库）配建确实无法达到本指引的，可通过技术措施以不低于现状条件为底线进行更新。
	2.1  新建建筑面积大于1000㎡的建设项目，应按本标准要求设置停车场（库）。改建、扩建建筑面积大于1000㎡的建设项目，其建筑面积增加部分应按本标准的要求配建停车场（库），原建筑物配建不足部分应在改扩建工程中按不足车位的100%补建。
（本规定不包括总体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
	【调整条文】
1.规范表述，将“其建筑面积增加部分”修改为“新增建筑面积部分”。
2.按照最新规划体系，将“总体规划”修改为“国土空间规划”。
3.增加关于城市更新项目的停车场（库）配建要求。
【依据】自然资源部《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2023版）》提出“在城市更新中对建筑间距......机动车停车位等无法达到现行标准和规范的情形，可通过技术措施以不低于现状条件为底线进行更新”。

	3.3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应设置在建设项目范围内，并应与主体建筑位于道路的同侧。遇特殊情况，可设置在建设项目用地外200m范围内，但应通过专用人行设施与建设项目连接。
	2.2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应设置在建设项目范围内，并应与主体建筑位于道路的同侧。遇特殊情况，可设置在建设项目用地外200米范围内，但应通过专用人行设施与建设项目连接。
	【保留条文】

	3.4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应与建设项目出入口、主体建筑主要人流出入口及项目内道路之间有合理顺畅的交通联系。对于吸引大量人流、车流聚集的公共建筑，宜按照分区就近布置原则，分散安排停车场（库）。
	2.3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应与建设项目出入口、主体建筑主要人流出入口及项目内道路之间有合理顺畅的交通联系。对于吸引大量人流、车流聚集的公共建筑，宜按照分区就近布置原则，分散安排停车场（库）。
	【保留条文】

	3.5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平面设计必须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设置交通标志和施划交通标线，指明场内通道、停车位和出入口交通组织等设施。
	2.4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平面设计必须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设置交通标志和施划交通标线，指明场内通道、停车位和出入口交通组织等设施。
	【保留条文】

	3.6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指标，机动车以小型汽车为计算当量，非机动车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核算车位时，各类车型应按表3.1所列换算系数换算成当量车型车位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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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指标，机动车以小型汽车为计算当量，非机动车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核算车位时，各类车型车位应按表2-1所列换算系数换算成当量车型车位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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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条文】
1.依据国家及行业标准，修改小型汽车和非机动车尺寸。
2.将“助动车”修改为“助动（力）车”，并在备注中补充了助动（力）车包括的车型。
【依据】
1.《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条文说明2.0.10停车场设计车型外廓尺寸和换算系数；
2.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4.2摩托车外廓尺寸限值；
3.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6.1.1非机动车设计车型外廓尺寸、6.1.2非机动车及二轮摩托车车辆换算当量系数。

	3.7  各类车型停放面积按以下要求计算：
地面机动车停车场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用25㎡～30㎡，地下机动车停车库与地上机动车停车楼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用30㎡～40㎡，机械式机动车停车库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用15㎡～25㎡。装卸车停放面积宜采用60㎡，出租车停放面积宜采用30㎡，救护车停放面积宜采用40㎡，大型客车停放面积宜采用90㎡。非机动车单个停车位建筑面积宜采用1.5㎡～2.0㎡。
	3.21  停车场（库）的占地面积与车辆的停放方式有关，在规划设计阶段，地面停车场按每个机动车车位占地30㎡计，停车楼和地下停车库按每个机动车车位占建筑面积35㎡计，机械式停车位每个机动车车位面积按实际需求计算，装卸车位按每个车位占地60㎡计，出租车位按每个车位占地30㎡计，救护车位按每个车位占地40㎡计，大型客车按每个车位占地90㎡计，非机动车停车场按每个车位占地1.5㎡计。
	【调整条文】
结合各类车型尺寸、规模和停放需求，调整车辆停放面积。
【依据1】根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5.1.4：地面机动车停车场标准车停放面积宜采用25㎡～30㎡，地下机动车停车库与地上机动车停车楼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用30㎡～40㎡，机械式机动车停车库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用15㎡～25㎡。5.1.5非机动车单个停车位建筑面积宜采用1.5㎡～1.8㎡。
【依据2】《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8.2.3：城市综合客运枢纽中对外交通集散规模超过5000人次/d，应规划对外客流集散与转换用地……提出出租车服务点面积宜按26㎡/辆～32㎡/辆计算。13.2.5非机动车的单个停车位面积宜取1.5㎡～1.8㎡。13.3.7地面机动车停车场用地面积，宜按每个停车位25㎡～30㎡计。停车楼(库)的建筑面积，宜按每个停车位30㎡～40㎡计。
【参考】宁夏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和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及配套充电设施规划管理的通知》提出“电动自行车车位按2.0㎡/车计算”。

	3.8  建筑群体、建筑综合体配建停车位总数按各类建筑功能及其规模分别计算后累计。对分期建设的建筑群体应先建或等比例建设停车场（库）。
	2.6  统一规划建设的建筑群体，各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库）的设置标准必须与其规模、性质相对应，在满足配建停车场（库）总指标前提下，可统一安排，合理布置，对分期建设的建筑群体应先建或等比例建设停车场（库）。
3.20 主体功能不明确的综合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总数按各类性质及其规模分别计算后累计。建设项目按配建指标计算出的车位数，尾数不足1个的以1个计算。
	【调整条文】
根据实际发展需求，补充建筑综合体类型，并将原标准3.20关于复合功能建筑配建要求合并至本条。

	3.9  各类新建项目配建停车位应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相关要求，同步建设或充分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
新建住宅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不小于电动自行车总数的50%。
新建公共建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按照不低于非机动车停车位50%的比例配建，充电设施按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数量的10%-15%配建。
	——
	【新增条文】
满足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充电需求，补充充电设施建设要求。
【参考1】《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第七条、《宁夏充电基础设施“十四五”规划》表3-2均提出新建住宅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参考2】宁夏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和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及配套充电设施规划管理的通知》提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不小于电动自行车总数的50%。新建公共建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按照不低于非机动车停车位50%的比例配建，充电设施按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数量的10%-15%配建。”

	3.10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倡建设生态式停车场。
	3.22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机械式停车场，提倡生态式停车场。
	【调整条文】
将机械式停车场内容调整至下条。

	3.11  用地紧张、采用其他立体停车方式确有困难时，可采用机械式停车方式。影剧院、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大量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以及新建住宅类建筑，不应采用机械式停车方式。
	3.22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机械式停车场，提倡生态式停车场。
	【分解条文】
结合机械式停车现状，参考其他城市标准，细化机械式停车的适用条件和相关要求。
1.基于技术安全和使用习惯等问题，部分地区对机械式车库的支持力度已开始减弱，且越来越多的城市新建住宅项目开始限制或禁止配建机械车位，因此将机械式停车的适用条件，明确为“用地紧张、采用其他立体停车方式确有困难时，可采用机械式停车方式”。
2.对大量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和新建住宅类建筑，明确不应采用机械式停车方式。
【参考1】《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指标标准》（DBJ33/T1021-2023）4.4.15：新建住宅建筑不应采用机械式停车库；具有大量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建筑工程不应采用机械式停车库。
【参考2】济南市《城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要求》（DB3701/T45—2023）5.2.7：具有大量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剧场、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建筑以及住宅类建筑，按照配建指标要求设置的停车位不应采用机械式停车形式，应研究论证采用安全的建设形式。

	3.12  鼓励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提供智能停车服务，并具备与城市智慧化管理平台的衔接能力，推动停车资源共享和供需快速匹配。
	——
	【新增条文】
落实国家关于城市停车设施高质量发展和智慧城市智慧停车要求，补充智能停车服务的相关要求。
【依据1】《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鼓励停车行业采用节能环保技术，推广新能源车辆使用，实现停车场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推动智慧停车与新能源车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依据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鼓励和推广停车信息化、智能化，实现停车与互联网融合发展。鼓励各城市构建停车管理数字化平台，完善智能停车平台功能，丰富智慧停车数据服务与管理平台功能，实现城市停车的全局态势感知、互联大数据分析、运营调度管理、公共服务资源调度、信息监管与治理、城市信息共享等多源目标。
【依据3】《智慧城市智慧停车第1部分：总体要求》（GB/T42442.1-2023）：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智慧停车已成为解决我国城市停车问题的重要举措。

	4  配建指标
	3 配建指标
	

	4.1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配建指标级别及适用范围应符合表4.1的规定。机动车配建指标应以小型汽车为计算当量，非机动车配建指标应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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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增条文】
宁夏南北差异显著，本次修订结合各城市实际情况，分区域差异化制定停车位配建标准。参考浙江省，根据宁夏地区规划人口规模和发展预测，分为三种配建级别。
【依据1】《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依据2】《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中城镇体系规模结构将规划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规划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规划人口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参考】《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指标标准》5.0.1将指标级别分为I（规划人口≤20万人的城市），Ⅱ（规划人口20-50万人的城市），Ⅲ（规划人口＞50万的城市）。

	4.2  住宅类建设项目：根据住宅建筑类型分为四类：一类住宅、二类住宅、三类住宅、社区服务设施用房（包括物业办公用房、社区居委会用房、社区养老用房、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等，不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用地）。住宅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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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内的配建停车场（库）应与居住区建筑相结合，地面机动车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住宅总套数的10%。
居住类项目可设置一定比例的子母车位，每对子母车位按照1.5个车位折算，子母车位折算后总数不得大于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5%。

	[bookmark: _Hlk183974884]3.1  住宅类建设项目：根据住宅建筑面积分为三类：独立住宅、一类住宅（户建筑面积大于等于100㎡的非独立式住宅）和二类住宅（户建筑面积小于100㎡的非独立式住宅，以及户面积小于100㎡的公寓式住宅）。
住宅类建设项目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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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居住区内的配建停车场（库）应与居住区建筑相结合，居住区内地面停车率（居住区内地面机动车的停车位数量与居住户数的比率）不宜超过10%。

	【调整条文】
根据实际需求，对住宅类项目分类进行调整，增加子母车位设置要求，并将原标准2.9条关于地面停车要求合并至本条。
（1）住宅分类调整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居住用地性质划分为城镇住宅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两类，建筑类型划分充分考虑宁夏住宅建设的现状和住宅建筑形式等特征分为四类：一类住宅、二类住宅、三类住宅、社区服务设施用房。
（2）指标调整
结合自治区住宅类建设项目分类和停车需求，同时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参考西安市配建要求，实施差异化配置。
[bookmark: _Hlk183975112]【依据1】《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6.0.4：规划人口规模大于50万人的城市的普通商品房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可采取1车位／户。
【依据2】《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年）、《吴忠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年）：机动车停车位配建要求为一类住宅2车位/户，二类住宅1车位/户，三类住宅0.5车位/户；三类住宅非机动车配建要求为2车位/户。
【依据3】《平罗县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0年）：一类住宅配建机动车停车位1.5车位/户，二类住宅0.8车位/户，三类住宅0.5车位/户。
【参考1】宁夏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和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及配套充电设施规划管理的通知》：新建居住建筑按照0.40辆/户-0.75辆/户配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
【参考2】《西安市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标准(修编)》：配套服务设施机动车配建指标为0.3-0.5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为1.3-1.5车位/100㎡建筑面积。
（3）地面停车要求
【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5.0.6：地面机动车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住宅总套数的10%。
（4）子母车位设置要求
【参考1】《南昌市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标准（2024版）》第七条 ：居住类项目可设置一定比例的子母停车位，子母停车位均应按标准车位尺寸设置，1组子母停车位按1.5个标准车位折算；其他类型建筑不得设置子母停车位。各建设项目的子母停车位和微型机动车停车位按车位换算系数换算后，其总量占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比例不得大于5%。
【参考2】济南市《城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要求》（DB3701/T45—2023）5.1.1：城镇住宅类建设项目可设置子母车位，每对子母车位按照1.5个车位折算,子母车位折算后总数不得大于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8%。

	4.3  办公类建设项目：根据使用对象分为机关团体、科研、商务金融三类，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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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办公类建设项目：根据使用对象分为行政办公和其他办公两类，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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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条文】
结合办公类建设项目分类和停车需求，调整配建标准，同时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配置。
（1）分类调整
原标准配建指标不能完全覆盖各类办公建筑停车需求。结合实际情况，拥有服务窗口的单位具有人口流动性强、停车需求大的特点，因此新增拥有服务窗口的单位建筑类型；工厂办公区其配建停车设施在工厂用地范围内统一集中设置见表4-14。
【依据】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划分用地性质，增加科研、商务金融办公类建设项目。
【参考】《西安市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标准(修编)》、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指标标准》均对拥有服务窗口的办公类建筑提出停车配建要求。
（2）指标调整
【依据1】《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6.0.4：规划人口规模大于50万人的城市的办公类建筑物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可采取0.65车位/100m2建筑面积，配建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可采取2车位/100m2建筑面积。
【依据2】《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年）、《吴忠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年）：办公类建筑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为1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为1车位/100㎡建筑面积。
【参考1】《西安市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标准(修编)》：办公类建筑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为0.8-1.8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为1.0车位/100㎡建筑面积。
【参考2】《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指标标准》：具有对外窗口服务功能办公类建筑机动车停车位1.0～1.4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为1车位/100㎡建筑面积。其他行政办公0.9～1.3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0.5～0.7车位/100㎡建筑面积；其他办公0.8～1.1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0.5～1.0车位/100㎡建筑面积。

	4.4  商业类建设项目分为普通商业、超市、综合市场和批发市场、社区农贸市场四类，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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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文化街和商业步行街等商业建筑规模较小但密集的地区可采用集中配建与分散配建相结合的原则配建停车场（库）。

	3.3  商业类建设项目分为普通商业、大型超市和综合市场、批发市场三类，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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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对商业文化街和商业步行街等商业建筑规模较小但密集的地区可采用集中配建与分散配建相结合的原则配建停车场（库）。
	【调整条文】
结合商业类建设项目分类和停车需求，同时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配置，并将原标准2.8条合并至本条。
（1）分类调整
按照《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参考浙江省、西安市、苏州市等省市标准，增加社区农贸市场。
（2）指标调整
【依据1】《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条文说明-表4：大型超市、仓储超市、市场机动车停车位0.7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5.0-6.0车位/100㎡建筑面积。
【依据2】《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年）、《吴忠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年）：商业类建筑机动车停车位1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5车位/100㎡建筑面积。
【依据3】《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年）：商业项目机动车地面停车率不宜超过10%。《吴忠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年）、《石嘴山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2年）：商业项目机动车地面停车率不低于20%。
【参考1】《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2020版）》：普通商业、大型超市机动车停车位0.8-1.5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1.8-2.5车位/100㎡建筑面积；社区农贸市场机动车停车位0.6-0.8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5.0车位/100㎡建筑面积。
【参考2】《西安市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标准(修编)》：农贸市场机动车停车位0.6-1.2车位/100㎡建筑面积。

	4.5  旅馆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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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旅馆类建设项目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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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条文】
增加“服务型公寓”建筑类型；考虑规划设计、许可阶段，无法确定旅馆星级的实际情况，取消按照星级设置配建标准的方式；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对配建指标实施差异化配置。
（1）分类调整
【依据】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细分旅馆用地性质，增加服务型公寓建筑类型，并将酒店型公寓调整至服务型公寓分类中。
（2）指标调整
【依据】《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年）、《吴忠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年）：酒店、旅馆、公寓类建筑机动车停车位0.6车位/100㎡建筑面积。
【参考1】《南昌市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标准（2017版）》：服务型公寓机动100㎡设置0.7-0.8个机动车车位和0.5-1个非机动车位。
【参考2】《赣江新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1版）》：服务型公寓机动100㎡设置0.8个机动车车位和3个非机动车位。
【参考3】《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2020版）》：服务型公寓机动车0.4车位/户，非机动车1.0车位/户。

	4.6  餐饮娱乐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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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餐饮、娱乐类建设项目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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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条文】
基本配建指标不变，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适当降低I类地区机动车配建标准，并提高非机动车配建标准。（1）指标调整
【依据1】《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条文说明-表4：餐饮娱乐建筑机动车1.0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4.0车位/100㎡建筑面积。
【依据2】《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年）、《吴忠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年）：商业配建机动车1.0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5.0车位/100㎡建筑面积。
【参考】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指标标准》：餐饮、娱乐类建筑停车位指标1.4～2.0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1.3～1.8车位/100㎡建筑面积。

	[bookmark: _Hlk183183851]4.7  医院与社会福利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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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应在急诊区入口前考虑设置救护车位。

	3.6  医院类建设项目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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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应在急诊区入口前考虑设置救护车位。
	【调整条文】
增加“福利院、养老院、儿童福利院”建筑物类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属于社区配套服务设施，参照4.2条配建，本条删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考济南市、西安市标准，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配置；将原标准3.17条合并至本条。
（1）分类调整
【依据】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增加社会福利类建筑类型。
（2）指标调整
【参考1】《济南市城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要求》（DB3701/T45—2023）疗养院、福利院、养老服务设施停车位指标0.4-0.6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2.0车位/100㎡建筑面积。
【参考2】《西安市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标准(修编)》疗养院、福利院、养老院、儿童福利院设施停车位最低配建指标0.4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1.0车位/100㎡建筑面积。

	4.8  博览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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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博览类建设项目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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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条文】
结合博览类项目实际停车需求，参考济南市标准，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对配建指标实施差异化配置。
（1）指标调整
【依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条文说明-表4：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类建筑机动车位0.6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位5.0车位/100㎡建筑面积；展览馆机动车位0.7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位1.0车位/100㎡建筑面积；会议中心机动车位7车位/100座位，非机动车位10.0车位/100座位。
【参考1】《济南市城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要求》（DB3701/T45—2023）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展览馆、科技馆、群艺馆类建筑机动车位0.6-0.7车位/100㎡建筑面积。
【参考2】《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2020版）》展览馆、会议中心机动车车位0.6-0.8车位/100㎡建筑面积。

	4.9  游览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应表4.9的规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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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游览类建设项目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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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条文】
将原条文中的项目合并为“公园绿地”，不再细分公园类型，并按照陆地面积大小设置配建标准；增加“广场”类型；参考济南市和西安市标准，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对配建指标实施差异化配置。
（1）分类调整
【依据1】根据《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3.5.6条、《公园设计标准》（GB/T51192-202X）（2025年征求意见稿）4.3.11条，调整公园绿地分类。
【依据2】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调整建设项目分类，增加广场分类。
（2）指标设置
【依据】按照《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3.5.6条、《公园设计标准》（GB/T51192-202X）（2025年征求意见稿）4.3.11条配置公园停车位。
【参考1】济南市《城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要求》（DB3701/T45—2023）提出广场机动车配建标准为10车位数每公顷游览面积，非机动车配建标准为10车位数每公顷游览面积。
【参考2】《西安市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标准(修编)》（2023年）中广场机动车配建标准下限分区域为4-25车位每公顷占地面积，非机动车配建标准下限分区域为8-10车位每公顷占地面积。

	4.10  体育场（馆）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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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配套建设的机动车停车场（库）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应分组布置，其停车场（库）出口的机动车流线和非机动车流线不应交叉。

	3.9  体育场（馆）类建设项目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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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为大型体育场馆配套建设的机动车停车场（库）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应分组布置，其停车场（库）出口的机动车流线和非机动车流线不应交叉。
	【调整条文】
增加“全民健身中心”建筑类型；考虑全民健身中心作为15分钟级以上社区生活圈配套设施和使用人群的出行距离及习惯，确定配建指标；将原标准2.7条内容合并至本条。
（1）分类调整
【依据1】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细化体育用地，增加全民健身中心建筑类别。
【依据2】《城市公共体育场建设标准》（201-2024）《城市公共体育馆建设标准》（202-2024）中体育场馆按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分为五级，其中100-300万人口的体育场馆建设规模分别为20000-29999座、6000-9999座，50-100万人口的体育场馆建设规模分别为10000-19999座、3000-5999座，20-50万人口的体育场馆建设规模分别为5000-9999座、1500-2999座。20万以下人口的体育场馆建设规模分别为小于5000座、1500座。因此，结合宁夏城市规模等级将体育场馆分为两类，一类体育场馆指≥10000座的体育场和≥3000座的体育馆；二类体育场馆指＜10000座的体育场和＜3000座的体育馆。
（2）指标设置
二类体育场馆在原指标基础上，根据不同城市规模，适当降低标准。

	4.11  学校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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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学校类建设项目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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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条文】
根据居民调研分析，增加非机动车学生接送临时停车位和中学机动车临时停车位。参考济南、西安、苏州市配建标准，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对配建指标实施差异化配置。
（1）分类调整
【依据】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细分教育用地，将“大专院校”调整为“高等院校”。
（2）指标调整
【参考1】《济南市城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要求》（DB3701/T45—2023）：大专院校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为25.0-30.0车位/100教职工。非机动车学生接送车位为中学10.0车位/班，小学和幼儿园5.0车位/班。
【参考2】《西安市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标准（修编）》（2023年）：中学接送机动车临时停车位配建标准下限分区域为2-5车位/班。非机动车学生接送停车位为中学15车位/班，小学10车位/班，幼儿园3车位/班。
【参考3】《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2020版）：机动车接送临时停车位配建标准下限初中为2.5车位/100学生，高中为1.0车位/100学生。非机动车临时停车位为初中5.0车位/100学生，小学15.0车位/100学生，幼儿园10.0车位/100学生。

	4.12  影剧院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1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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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影剧院类建设项目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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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条文】
细化建筑类型，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适当降低I类和II类地区标准。
（1）分类调整
【依据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娱乐用地指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以及绿地率小于65%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
【依据2】《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中剧院、音乐厅、电影院为一类。
（2）指标调整
【依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中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为7车位/100座位。

	4.13  交通枢纽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1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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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交通枢纽类建设项目具体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3-1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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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条文】
删除综合性交通枢纽，配建指标不变。
（1）分类调整
【依据】根据现行用地标准《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分类，删除综合性交通枢纽。

	4.14  工矿仓储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1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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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增条文】
结合实际需求增加工矿仓储类项目，并考虑不同规模城市实际情况，对配建指标实施差异化配置。
（1）分类调整
【依据】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划分用地性质，细化工业仓储中厂房、办公等建筑类型。
（2）指标设置
【依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工业和物流仓储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为0.2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为2.0车位/100㎡建筑面积。
【参考】山东省《城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规范》：仓储、厂房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为0.3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为0.4车位/100㎡建筑面积；办公、实验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为0.8车位/100㎡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为0.2车位/100㎡建筑面积。

	——
	3.13  上述分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为最低配建标准。
	【删除条文】
已在各类型建设项目条文中规定配建车位为最低标准。

	4.15  本指引中未涵盖的建筑物类型，其配建标准参照建设项目同类用地性质的配建标准取值。
	3.14  未列入以上分类建设项目的配建停车车位，可根据停车的实际需求，参照执行。
	【调整条文】
本次修订结合《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一级类和二级类用地分类，进一步细化、完善建设项目类型。对建筑类型不明确或标准中未涉及的建设项目，可结合其用地性质对应配建标准取值，故不再分建筑物大类。
【依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6.0.1：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需配建停车位的建筑物应按照土地使用性质划分大类；在详细规划阶段，需配建停车位的建筑物应在已划分大类的基础上，按照建筑物类型、使用对象及各类建筑物停车需求特征细分建筑物子类。建筑物分类可按照表6.0.1的规定执行，并根据城市的发展特点调整。
【参考】《西安市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标准(修编)》（2023年）3.1：在本标准附件中未涵盖的建筑物类型，其配建标准按同类用地性质所在二级类的最高配建标准取值。

	4.16  办公类、商业类、餐饮娱乐类、旅馆类建设项目应在项目内部道路上设置装卸车位供货物出入，并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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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办公类、商业类、餐饮、娱乐类、旅馆类建设项目应在项目内部道路上设置装卸车位供货物出入，并符合下列要求：
办公类建设项目每10000㎡建筑面积设置一个装卸车位，不足10000㎡的按一个装卸车位设置。当装卸车位超过三个时，每增加3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一个装卸车位。
商业、餐饮、娱乐类建设项目每5000㎡建筑面积设置一个装卸车位，不足5000㎡的按一个装卸车位设置。当装卸车位超过三个时，每增加20000㎡设置一个装卸车位。
旅馆类建设项目每10000㎡建筑面积设置一个装卸车位，不足10000㎡的按一个装卸车位设置。当装卸车位超过三个时，每增加2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一个装卸车位。
装卸车位尺寸应不小于4米×8米，装卸车位不得占用城市道路设置。
	【调整条文】
简化表达形式。

	[bookmark: _Hlk183961320]4.17  办公类、商业类、旅馆类、餐饮娱乐类、医院与社会福利类、博览类、体育场（馆）类和影剧院类建设项目应在项目内部主体建筑人流出入口附近设置出租车候客区，并符合下列要求：
[image: IMG_256]

建设项目出租车车位总数量不宜超过10个。
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可结合实际需求，按照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出租车车位配建。

	3.16  旅馆类、商业类、餐饮类、娱乐类、办公类、医院类建设项目和住宅类建设项目应在项目内部主体建筑人流出入口附近设置专用出租车候客区，并符合下列要求：
办公类建设项目每5000㎡建筑面积设置一个出租车车位，不足5000㎡的按一个出租车车位设置。当出租车车位超过三个时，每增加3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一个出租车车位。
商业、餐饮、娱乐类建设项目每2000㎡建筑面积设置一个出租车车位，不足2000㎡的按一个出租车车位设置。当出租车车位超过三个时，每增加20000㎡设置一个出租车车位。
旅馆类建设项目每3000㎡建筑面积设置一个出租车车位，不足3000㎡的按一个出租车车位设置。当出租车车位超过三个时，每增加1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一个出租车车位。
医院类建设项目每3000㎡建筑面积设置一个出租车车位，不足3000㎡的按一个出租车车位设置。当出租车车位超过三个时，每增加1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一个出租车车位。
住宅类建设项目每10000㎡建筑面积设置一个出租车车位，不足10000㎡的按一个出租车车位设置。当出租车车位超过三个时，每增加3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一个出租车车位。
	【调整条文】
简化表达形式；结合实际需求，参考浙江省、西安市标准，补充博览类、体育场（馆）类和影剧院类建设项目出租车配建停车车位指标。
【参考1】《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指标标准》（DBJ33/T1021-2023）、《西安市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标准(修编)》均提出“出租车位配建指标：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等每5000㎡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体育场馆每1000个座位应设置1个；影剧院每300个座位应设置1个。”
【参考2】《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DB/T29-6-2018）4.0.17条规定建设项目出租车车位总数量不宜超过10个。


	4.18  旅馆类、博览类、游览类和体育场（馆）类建设项目应结合需求设置大型客车停车位。
	3.18  旅馆类、博览类、游览类和体育场（馆）类建设项目应结合需求设置大型客车停车位。
	【保留条文】

	4.19  住宅类、游览类、体育场（馆）类和其他公共建筑类建设项目应考虑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并符合下列要求：
[bookmark: _Hlk183957937][image: IMG_256]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1.2m的轮椅通道。轮椅通道与其所服务的停车位不应有高差，和人行通道有高差处应设置缘石坡道，且应与无障碍通道衔接。
	3.19  住宅类、体育场（馆）类和其他公共建筑类建设项目及城市广场、公园绿地、公共停车场（库）应考虑无障碍机动停车位，并符合下列要求：
住宅类建设项目，停车场和车库的总停车位应设置不少于0.5%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若设有多个停车场和车库，宜每处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特级、甲级体育场（馆）类建设项目应设置不少于停车数量的2%，且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乙级、丙级体育场（馆）类建设项目应设置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其他公共建筑类建设项目总停车数在100辆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1%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城市广场的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数在50辆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2%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公园绿地停车场的总停车数在50辆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2%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I类公共停车场(库)应设置不少于停车数量2%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II类及III类公共停车场(库)应设置不少于停车数量2%，且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IV类公共停车场(库)应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调整条文】
简化表达形式；根据现行分类标准调整体育馆类型，补充无障碍小汽（客）车上客和落客区尺寸相关内容；删除非建设项目配建的公共停车场内容。
【依据1】根据《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2021）2.9.2：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1.2m的轮椅通道。轮椅通道与其所服务的停车位不应有高差，和人行通道有高差处应设置缘石坡道，且应与无障碍通道衔接。
【依据2】《城市公共体育馆建设标准》第二十一条：城市公共体育场的比赛场地、看台的建设及辅助用房的使用面积指标应根据开展日常全民健身活动等公共服务功能需求及体育赛事承办需求统筹确定。分为甲级、乙级、丙级，无特级等级。

	4.20  建设项目按配建指标计算出的车位数，尾数不足1个的以1个计算。
	3.20  主体功能不明确的综合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总数按各类性质及其规模分别计算后累计。建设项目按配建指标计算出的车位数，尾数不足1个的以1个计算。
	【分解条文】
原标准3.20条只限定为主体功能不明确的综合类建设项目计算规则，本次修订将此条单独列出，适用于所有车位配建计算规则。

	引用标准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51313-2018）
《机械式停车库工程技术规范》（JGJ/T326-2014）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2021）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
	【新增内容】
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补充“引用标准名录”。

	附表
附表一  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表
附表二  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表
	——
	【新增内容】
增加附表便于查阅。



— 4 —


image1.png
1 .
2 Rk

4 FLHHRPR .
ESCElVET L]

W — — L3 A R i bR
R ARHLE R R AR





image2.png
3.1 BEHRHEFIIMNERTREXERERY

IR O
=) HH AR
* o ]
35 180 25 40
25 120 25 40
HEh % 2.0 87 25 40
10 50 20 22
07 32 16 18
AT Lo 19 0.6 12
FEIEFEAE 15 25 Lo 14
1EbL3h %
Sy 3.0 25 12 12
iz () % 12 20 08 12
SR R AT i
e BEFE

BhEh (J)

A4 BB HAT 7





image3.png
®2-1: Wt FFRHE RSN R R &R E BT R HR

o

HHLART Co

=) BSTRHK X % =
Gk 3.5 18 2.5 4.0

# ABRE 2.5 12 2.5 4.0
el FERE 2.0 8.7 2.5 4.0
NRE 1.0 5.0 1.8 1.6

HMARE 0.7 3.2 1.6 1.8

3 BT 1.0 1.9 0.6 1.15
M CHERE 1.5 2.0 1.0 1.2
el Zh%E 2.5 3.5 2.5 1.2
* FEEs 12 2 0.8 115

+ 1. SREEEE AR RS

. TR ERCERNE E B,





image4.png
HabrR

SEFE

AGANCARERAT 0ARIE, |

I

AENCAHEAT 20 A A FAT 50T AR,

m

AR CAEATF 50T,





image5.png
®42 EEEXRBRERBEEE(ERER

— BRIR HHEBHE A
—H% | T 1 n m
—{EE 15 17 20 10
B potE=s) -5 =} FfF 08 09 10 15
Aty =T 05 05 | os 20
T s |t | o3 | os |05 |

E1: BMEREG TR, RS E BRITER], PIESFE, B e Bams
£2: BEXRERM EEHzRRSERLRE.
SRR TR ARIR 0408 0. 754 B R R AN S T E B SRR




image6.png
*® 3-1: EEIERINA R FF AR

% E2 ks

BiH -
N N N LN | B
ARG PORE ek | e

Ffn/ P 1.5 2.0 0.5

Ffn/ P 1.0 1.0°L5 1.0

Ffn/ P 0.8 0.871.0 1.5





image7.png
43 HAXBRRERBEF FUHEIRER

R e E=d
—ge | T HERE T T | aE
. ERSEOMESL 10| |12 30

RS i ) s

LAHRER REEEEE | T Coy [0 [10 ] s
i WAER

it R B 08 [ 09 | 10 10

BB lagam | mawpn [T o oo [u]

EL I D ARKERRBFRNE L AEERE —ETRE, RRivEeRr41 T o
RN ER RS E E TR




image8.png
& 3-2: PAFGERINA R FFAERR

5iH M F Fe AL 5 fr
CHEAE/100 TR HATHD | (4/100 Tk A@HD
FRAA 1.0 1.5
A 0.8 1.0

e 1o DK C BRRAE FRAR B3R S5 BRI 0L FTIE 4 RIRPRIE s
2. AL ATR S FHRAE N AT BURMA SN BRI A KR IINA 5
3. TS X B E A fE T s s — i E.





image9.png
& 44 FMLXRRRERREF FUHERR

bR i3 ]
oy e R
—ig | T 1 m|m
il 07 | 10 | 10 20
B | oy /A (10000 | g g e | 1S | 15 | 20 30
st semmoenn | IR [ o s [0 [ w0
HERETSH 05 |06 |07 | s0

I BRRAER SRS T LT TR,
20 EEME S ERMET20%,





image10.png
% 3-3: LI RINA R AR R

PETe
i ° FRE
e e/ “"’;”*’*M /100 F K HATRD
HEE A 1.0 2.0
A
AT s e
woTh. HATH 2.0 3.0

e 1o DK C BRRAE FRAR B3R S5 BRI 0L FTIE 4 RIRPRIE s
2. BARERSTEARE BRI BT LA E S A
3. HIBI I AET 20%





image11.png
45 RIBERIREREEF FEIRR

frer ] v
et g

—mx [ N

s | g, | 0 FhEE 04 | 05

irit REUAE | FA0ARR | 05 | 06

FEUARBSEEEAR . BENAEARS.





image12.png
& 3-4: WRIBRIGERINA R R AR R

5H M F Fe AL 5 fr
R/ E B i/ E 5D
ZERZENL 0.6 1.0
H 0.4 1.0

i

1. LB AR B R - R T AR SR PR 1 0 TS84 PR s
2. RSB B AMREEAE ST =B R =2 U E 2SR R .





image13.png
40 BREFEKZWABREEFF TR

FREER i
e oS WL

S 1o

BUESE ] my | swes | snioovasms | o | s





image14.png
*® 3-5: BN, BRIEBIN A AR R EARIRR

5iH M F Fe AL 5 fr
CEA41/100 77 K 2 Al D CH/100 F 77 K 2w B
£ RE 1.5 1.0

E: W XA B AR IR TR B30T 0 SE PR L AT & A AR





image15.png
*47 ERS

SRAARRBREREEF FERR

il f2er i) HHESHE - AR
—EX | X 1 n | m
samEs | R EfbRfL | 04 | 05 | 05 05
B | ERER | s | FRIOT N
psae | T HLftER 5;@"”‘ |12 | s 10
P /1007
5%%%?\@& mmf wmmEe | |5 | L5
e | —:ﬁﬁﬂi _ Foom 04 | 04 | 04 05
A hﬂgﬁiég U} #RER | o3 (03 |03 | os





image16.png
% 3-6: BERTIGE I A AL F AR R

5H M F Fe AL 5 fr
GAER. | ERE (Ea/ R 0.5 0.5
EHER | EM#s (F/100 FHXEATE 1.0 0.5
STHREE (FA4L/100 F 47 K #FEHD 0.3 0.5
HRTAERE T (FEA/100 F 7R EHE R 0.4 3.0
1% (FA/100 F 77k # A EH) 1.5 1.5





image17.png
& 48 BEXRRNEREEF FUHEIRER

i

N =18

BRI HEBH :

] @ 1o [ m | 9%

SRR E{/I00EER | 80 | 90 | 100 | 100

AER SR 12 12|12 | 20
EN A 0o

REE 07 [ 09 |10 | 20





image18.png
*® 3-7: WIS A R R AR R

5H M F Fe AL 5 fr
Hapte . EAE (FA/100 F kAT 0.8 3.0
JRYhE (FA4r/100 F 47 K #FEHD 1.0 2.0
SRF L (FEAL/100 F 7k #A TR 1.2 2.0
SUPF L (FEAL/100 4D 10.0 10





image19.png
49 HREEXRGRERBEF FUHEIRR

PR HEE
P g fis
—R% | TR 1 o | m
FEHIETR< 10hm? 2|2 |2
s | AH 10hme<FEHEFR< 50hm? e EERERE
Az | B omesmmmr< o | S T
R PEHIEFE=>100hm* <12 | <12

I I 10 |10 10| 10





image20.png
* 3-8: FFRE IR A RRIF F AR

5iH M F Fe AL 5 fr
/100 F 7K WEAD | (/100 T 77K i Y 8D
M — AR
AH 0.2 0.2
EHAE. | WK 0.8 0.5
AR E A 0.12 0.2

e HHEARKT 5 FFIKRIR, Th RS RN  TE ER A





image21.png
F410 BEH (18) XRRWABREEFFMERR

B v
e s s
—ig% | T 1| |m
—2 1000 Tl
B, FEREGHE00E | Fhi004
asvEm o
SAHR | #E | 2% UFEHERE<10000 0|35 |40 | 100
SRt B, {REIBRE(THI<3000 FE) _ e
SRASBL F Jas]as|os] a0





image22.png
®3-9: FHEH (B FKEEINAREEFFAIERR

5iH M F Fe AL 5 fr
(%41/100 &) (4/100 )
—#£KEH B 6.0 10.0
ZEREFEY () 4.0 10.0

e 1. —BEEHEHEKRT 15000 FEEA G HAKT 4000 EEEFE:
2. “REFHIER/NTRET 15000 E K EH /N RET 4000 BEHIEEE.




image23.png
411 FRIRQMAREEEFER

Jiidiao . e .
BRYR HHEBHE A
B | T 1 oo m
WUE | ooz | 100 | 110 | 120 50
s | 4% L 100 | 110 | 120 [ 200
I.2 — - -
g‘; i mf;]@; $I1ﬁ 100 | 110 | 120 | 700
L\%ﬁg | S B | it e | 100 | 130 | 150 | 500800
| w100 wE |00 | 25 500+
S 200 | 250 | 300 [ 500500
40 [ s0 {60 | 150
o LA 6.
bl P EHN0FE | 30 | 40 | 50 100
el i Lo [ 20 | 30 30

: I DL m%ﬁ?ﬂﬁﬁiﬁ%ﬂfﬂ)ﬂ CERTEFRIEER) BRENT 2000 FHIE

fizz 2 &/J\LE;Y?YE’]MEQX SR AR IR S T R TR RIR .





image24.png
& 3-10-1: FRIGEBIN AR FEFMIRIFR W%

Wt

5 e HAA
FORE | K

GLE
A 10 12
s HIEEMN #{1/100 # T

ve BE 10 5

e 15 20
= 2 3
?f PREREHEEL | £0/100%4 6 i





image25.png
& 3-10-2: FEISRBIN AR FEEAHRIRR GRHLENE

FEHLF & Hidw
5H fiE 2 20
O K AR IX
$ILE 2 4/100 i & 5
N 2 4/100 i & 20
FE 2 4/100 i & 70
FE. B 2 4/100 i & 80 50
AEBA 2 4/100 i & 80 50

i L SJLES ADNFE ERTTREER AL DS G A A D R EA D T
200 I KE T SR, B AR
2. TERSRZCIEIER KMIhER, SR RERN RS 5 TR T BRI .




image26.png
& 4.12 FRIRERFAEREEFEEIRR

] s e
f2er i) SR iy
—EX | T | m
LRSS e = FEfnoo4 |
b | BF | AR o 0|90 [100 | 100





image27.png
*® 3-11: YRIBEE BR AR R AR AR R

i M F Fe AL 5 fr
(%41/100 &) (4/100 )
B 10.0 10.0





image28.png
& 4.13 ZBRALXEZETERBEF EEIRR

e | EeR - il

1| oo | m |3

0 80 | 80 |80 | —

N KEE | wpmmieg | 80 | 80 | 80 | 50
IR | A Al

R S [ | STRE [0 [ w0 40 | w0

AR Lo | 1o | 10 | 100

L FAZRIR TR T
#HeE, AEHERESRAFSE

LRSS ERIRIRE , ARFDIEFIER
SHITIF AR AT




image29.png
K 3-12: NICHRA SR IN B BT 2 ibr R

5H M F Fe AL 5 fr
A/ W% B TR B A/ W% B TR B
n 8.0 -
K 8.0 5.0
K®wAF 4.0 4.0
AIE Kb 1.0 10.0
At RA FRAT R AR RAE, RFRELEGECHE

i ARFEW TEAAT I B R A ST A B Wil , AR TR
RS E, RS RS S HRAA 5 T SREAT A0 7«




image30.png
4.4 IH CREZERERBEF EERER

A ) e
e | Een

—gK -2 1 ool m

v 1= BN

Trme | ot | B F | owasmn | 2 | 2 | 02

SRR | gae | paome | TP |05 |0 [ os





image31.jpeg
415 ERREEEEEMIEITR

MBI E KA S pr AR bR
A 4 10000 4B S B 1 AL, AR 10000 w1 DR E. B
g A et 3 AN, A 30000 mf AR S BURLE 1 A%
[CRIES F 5000 R SUET BB E | A F 6L, AN 5000 M | AN ERLEE . SR
BWUBRIRK | O 3 A, FEN 20000 P E 1AL
e 4§ 10000 o SUE B E 1 AL, AL 10000 m 2 14 5%

SIZE LRI 3 AN, N 20000 m' A SUE AL E 1 ’M\





image32.png
416 BREBEEEEMEIRR

M E EE S fr R AR bR
I 5 5000 RS BEE | A2 fL, A2 5000 I 1 R E . 4
- HRLYE B 3 M, R 30000 mA A ST BIBLE 1 AN
[EN/ES 4 2000 ' AR A E 1AL AL 2000 MU LA EABEE . 4
BYBIRH HUBLZE A frigtiet 3 AN, BRI 20000 AR T BULE 1| A FEf.
et 4 3000 m° S AL E 1 A 0L A 3000 i L AN EALEEE . X
HURLZE A (et 3 AN, BRI 10000 m A A ST BULE 1| A q.
BB 2RI 4 3000 m° S AL E 1 A 0L A 3000 i L AN EALEEE . X
HUBLZE A friet 3 AN, BRI 10000 A ST BULE 1| A ZEfi.
%% 5 5000 WALSTRBLLEL | MG, A2 5000 M 1 AR

S D %

1000 4B E 1 AR, AL 1000 AEERL I 1 A AL

F2HITES

5 300 MERLEEE 1A EAL AE 300 ERLIE 1A AL





image33.png
* 417 B RS E SRR (EiTR

32l SESi) B AR R R bR
s REUEE AN T B AR 0.5% 1 RSN 4 AL HRHEAMEE
SRR, B BEADT | A RIS A
A AR S0 ANV N R EEE A T 1 AR IFHLE) 4 4F 0L, 50-
A 100 AN 25 BAS DT 2 AN RSN 45 20, 100 A LL_E I R 5 EAS >
T R 2% (K TR R LAY 26 AR
NEEE A AR EARCRA 2%, BADT 2 RIS R L
EE (D K| g WEUEES (D RETE REE AT 2 AT RIS 4
i
A AEAECRAE 100 AN LLUF IR E AT | AT R, B
Hfth A SRS | R ALECRAE 100 A LU I R BEEAS T B 4 AR 1% 09 TE R HLEh 4

P EpL.





